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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前  言 

 

本标准的第 6.1 条为推荐性的，其余为强制性的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制定本标准。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，原标准

GB8788-1988 与本标准不一致的，以本标准为准。 

    在职业活动中，短期内接触高浓度苯的氨基、硝基化合物可以发生急性苯的氨基、硝

基化合物中毒。为保护接触者身体健康，有效地防治急性苯的氨基、硝基化合物中毒，并

及时诊断及处理中毒患者，对 GB8788-1988 作了修订。 

    修订后的标准本着既与职业性急性中毒各总则标准相衔接，又突出急性苯的氨基、硝

基化合物中毒本身特点的原则，根据国内外近十年临床研究进展，对原标准中的诊断、诊

断分级和治疗原则进行了修改与补充，使其更为明确、合理、便于应用。 

本标准的附录 A 是资料性附录。 

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卫生部提出并归口。 

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：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、山东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。

参加起草单位：黑龙江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、烟台市职业病防治院、淄博市职业

病防治院。 

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卫生部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 



GBZ30-2002 

职业性急性苯的氨基、硝基化合物中毒诊断标准 

    职业性急性苯的氨基、硝基化合物中毒是在职业活动中，短期内接触高浓度苯的氨基、

硝基化合物所致的以高铁血红蛋白血症为主的全身性疾病，可伴有溶血性贫血，以及肝、

肾损害。 

1  范围 

    本标准规定了职业性急性苯的氨基、硝基化合物中毒的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。 

    本标准适用于职业活动中接触苯的氨基、硝基化合物所引起的急性中毒的诊断及处

理。非职业性急性苯的氨基、硝基化合物中毒可参照使用。 

    本标准不适用于职业性三硝基甲苯中毒的诊断及处理。 

2 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

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

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

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 

GBZ18        职业性皮肤病诊断标准（总则） 

GBZ59        职业性中毒性肝病诊断标准 

GBZ75   职业性急性化学物中毒血液系统疾病诊断标准 

GBZ79   职业性急性化学物中毒性肾病诊断标准 

GB/T16180   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 

3  诊断原则 

    根据短期内接触高浓度苯的氨基、硝基化合物的职业史，出现以高铁血红蛋白血症为

主的临床表现，结合现场卫生学调查结果，综合分析，排出其他原因所引起的类似疾病，

方可诊断。 

4  接触反应 

    接触苯的氨基、硝基化合物后有轻度头晕、头痛、乏力、胸闷，高铁血红蛋白低于

10％，短期内可完全恢复。 



5  诊断及分级标准 

5.1  轻度中毒 

    口唇、耳廓、舌及指（趾）甲发绀，可伴有头晕、头痛、乏力、胸闷，高铁血红蛋白

在 10％～30％以下，一般在 24 小时内恢复正常。 

5.2  中度中毒 

    皮肤、黏膜明显发绀，可出现心悸、气短，食欲不振，恶心、呕吐等症状，高铁血红

蛋白在 30％～50%之间，或高铁血红蛋白低于 30％且伴有以下任何一项者： 

a) 轻度溶血性贫血，赫恩滋小体可轻度升高； 

b) 化学性膀胱炎； 

c) 轻度肝脏损害； 

d) 轻度肾脏损害。 

5.3  重度中毒 

    皮肤黏膜重度发绀，高铁血红蛋白高于 50％，并可出现意识障碍，或高铁血红蛋白

低于 50％ 且伴有以下任何一项者： 

a） 赫恩滋小体可明显升高，并继发溶血性贫血； 

b） 严重中毒性肝病； 

c） 严重中毒性肾病。 

6  处理原则 

6.1  治疗原则 

6.1.1  迅速脱离现场，清除皮肤污染，立即吸氧，严密观察。 

6.1.2  高铁血红蛋白血症用高渗葡萄糖，维生素 C，小剂量美兰治疗。 

6.1.3  溶血性贫血，主要为对症和支持治疗，重点在于保护肾脏功能，碱化尿液，应用

适量肾上腺糖皮质激素，严重者应输血治疗，必要时采用换血疗法或血液净化疗法。参照

GBZ75。 

6.1.4  化学性膀胱炎，主要为碱化尿液，应用适量肾上腺糖皮质激素，防治继发感染。

并可给予解痉剂及支持治疗。 



6.1.5  肝、肾功能损害，处理原则见 GBZ59 和 GBZ79。 

6.2  其他处理 

    轻、中度中毒者治愈后，可恢复原工作。重度中毒者视疾病恢复情况可考虑调离原工

作。如需劳动能力鉴定者，按 GB/T16180 的有关条文处理。 

7  正确使用本标准的说明 

见附录 A（资料性附录）。



附录 A 

（资料性附录） 

正确使用本标准的说明 

 

A.1  苯的氨基、硝基化合物种类很多，有着共同的理化特性及毒性，但急性毒性差异很

大，其共同的毒作用是形成高铁血红蛋白，可伴有溶血、肝脏、肾脏损害。但 2-甲基-4

硝基苯胺不出现高铁血红蛋白血症，临床表现以严重的肝脏损害为主。邻甲苯胺、对甲苯

胺 氯邻甲苯胺等除形成高铁血红蛋白外，可致化学性膀胱炎，临床表现为尿急、尿频、

尿痛、肉眼或镜下血尿。 

A.2  苯的氨基、硝基化合物中毒，早期突出的体征为发绀，此时其他症状可不明显，此

特点有助于该类化合物中毒的早期临床诊断。高铁血红蛋白是中毒早期的诊断指标。少量

高铁血红蛋白形成后可自然还原，并经过适当处理后恢复可较快，故采血样应在早期进行。

高铁血红蛋白达 10％时为本病的诊断起点，本标准分级主要依据高铁血红蛋白的程度、

溶血、肝功能损害、肾功能损害的程度而定。 

A.3  苯的氨基、硝基化合物的溶血作用与高铁血红蛋白的形成关系很密切，但又不完全

平行。硝基苯、邻硝基氯苯、对硝基氯苯、邻硝基甲苯等，形成高铁血红蛋白的作用强于

形成赫恩滋小体(变性珠蛋白小体)的作用。间二硝基苯、间硝基苯胺对硝基苯胺形成赫恩

滋小体的作用强于形成高铁血红蛋白的作用，更易发生溶血，故中毒病人除测定高铁血红

蛋白外，还应测定红细胞赫恩滋小体。 

A.4  溶血诊断依据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指标，发热（低热）、头痛、酱油色尿、黄疸、

贫血；血红蛋白和红细胞下降，网织红细胞增高，血清间接胆红素增高，尿胆元阳性，尿

潜血阳性，溶血期可伴有外周血白细胞增高。溶血性贫血的分级，参照 GBZ80。在本病赫

恩滋小体的出现为溶血的先兆，中度中毒赫恩滋小体常高于 20％，重度中毒赫恩滋小体

常高于 50％。赫恩滋小体于中毒后三至五日达高峰。应于中毒后密切动态观察红细胞赫

恩滋小体、血红蛋白、红细胞、网织红细胞、血清间接胆红素、尿胆元、尿潜血。 

A.5  高铁血红蛋白血症也可由药物或其它化学药品中毒所致，如扑疟母星、亚硝酸盐、

伯氨喹啉、氯酸钾、次硝酸铋、磺胺类、非那西丁、苯丙砜等引起，另外亦见于高铁血红

蛋白血症，应结合有关资料加以排除。郝恩滋小体的出现亦可由其它疾病引起，如不稳定

血红蛋白病，6-磷酸葡萄糖脱氢酶缺陷症。 

A.6  本类毒物多数由于皮肤吸收而中毒，故及时彻底清除皮肤污染至关重要，为治疗的

重要措施之一。 

A.7  高铁血红蛋白血症的治疗：接触反应仅需休息，服用含糖饮料、维生素 C，必要时



用 50％葡萄糖溶液 40-60ml 加入 0.5-1.0g 维生素 C 静脉注射。轻度高铁血红蛋白血症，

可给 1％美蓝（亚美蓝）5ml 或 1mg/kg 加入 25％葡萄糖溶液 20~40ml 中，缓慢静脉注射，

一次即可。必要时可再给维生素 C。中度和重度高铁血红蛋白血症，可给予 1％美蓝 5-10ml

或 1-2mg/kg 加入 25％葡萄糖液 20-40ml 中，缓慢静脉注射。必要时可隔 2-4 小时重复使

用一次。根据高铁血红蛋白动态测定的结果可酌情用 2-4 次。同时可给予维生素 C 并用辅

酶 A 及维生素 B12。当第二次剂量美蓝疗效不明显时，应积极寻找原因，如毒物未清除干

净，灼伤处理不当，而不应盲目反复应用。 

A.8  溶血性贫血无特殊治疗方法，治疗重点在于保护肾功能，当含赫恩滋小体红细胞的

比例大于 50％时，可及早进行换血。 

A.9  本标准不包括苯的氨基、硝基化合物引起的皮肤损害，如发生时，可参照 GBZ18 处

理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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